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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部以95年12月26日刻創字第0950003819號令頒「國軍單位作業及維持成本計算試行作業成本資料蒐整編製作業要點」，自96年1月1日起生效。

2、 本部零用金每筆支出上限自96年1月1日起調整為3萬元，並以95年12月26日刻創字第0950003816號令發全軍實施，其他事項調整配合因應作法評量後再行協調財政部辦理。
3、 本部按行政院清查列管財團法人結果，並以95年12月29日刻創字第9500003878號令頒各單位應配合辦理事項，於96年1月31日前完成報部。

4、 本部97年度會同審計部人員對本部派駐國外採購單位實施財務收支抽查案以96年1月18日刻創字第0960000199號令頒納入本局97年度施政工作計畫辦理。
5、 本部「95年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國軍分工調查作業方法」及「作業進程表」以96年1月25日刻剴字第0960000266號令發各單位照辦。
